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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

民 事 裁 定 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0）鲁0203破14-1号 

 

申请人：青岛海丽雅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大

沙路 2号三楼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旭明。 

被申请人：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青岛市

市北区大沙路 2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杜旭明。 

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，本院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作出（2020）鲁 0203

破申 11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

破产清算申请，并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作出（2020）鲁 0203 破

14 号决定书，指定国浩律师（青岛）事务所担任青岛纺织万象实

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。 

本院查明，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0 年 10

月 5 日，注册资本 58 万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702031635615747。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。法定代表人：

杜旭明。注册地址：青岛市市北区大沙路 2号。经营范围：制造

毛巾机械、橡塑机械、电器；印染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2021 年 5 月 24 日，青岛海丽雅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《破

产重整申请书》称，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青岛市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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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区有优质厂房可用于生产经营，地理位置优越，基础设施完备，

目前已有意向投资人欲向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入资

金，盘活资产，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极大重整价

值，作为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向本院提出对青岛纺织万象实业

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申请。 

本院认为，青岛海丽雅集团有限公司系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

限责任公司债权人，其依法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对青岛纺织万象

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重整的申请。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符合法律规定

的受理破产重整案件的条件。另，对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责任

公司破产重整，有利于实现债务人资产价值的最大化，且有利于

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

条、第七十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自 2021 年 5 月 28 日起对青岛纺织万象实业有限公司进行重

整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宋 治 宇   

审  判  员   崔 明 琼    

审  判  员   邹    岩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

 

书  记  员   陈    晨   


